
余杭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引进培育工作领导小组文件
余科企领〔2014〕2号

关于印发《杭州市余杭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认定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支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区委办〔2013〕55号）文件精神，规范全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认定工作，推动和促进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制定了《杭州市余杭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认定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余杭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引进培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4年5月13日

杭州市余杭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认定办法

一、认定条件

（一）2013年1月1日以后在我区注册登记（包括2013年1月1日以后新迁入余杭）且入驻科创园内的企业。符合上述条件的国家重点支持领域高新技术企业和通过海创园项目评审的企业，可直接认定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二）从事高新技术领域产品开发、生产、经营和技术（工程）服务的企业，具体包括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技术、新材料技术、高技术服务业、文创产业、航空航天技术、新能源及节能技术、资源与环境技术、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领域的企业，以及电子商务、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

（三）有稳定的研发团队，制造类企业研发人数不低于职工总数的15%，软件或科技服务类企业不低于40%。

（四）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1亿元以下，且科研投入经费不低于主营业务收入的6%。上年度运营满6个月以上的企业采用上年度数据，上年度因企业搬迁影响企业运营和上年度运营不满6个月，且本年度运营超过6个月以上的企业，可采用本年度1月至最近一个月的数据。

（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包括获得授权的专利、软件版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或专有技术、以及注册商标。知识产权至少需获得受理通知书(外观设计专利必须获得授权)。

（六）企业财务制度健全，依法诚信纳税。

二、认定程序

（一）申请。要求认定的企业填报《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认定申请表》，并附相关附件材料，向所在镇街（平台）提出申请。

（二）审核。1.对入驻政府返租和政府投资建设科创园内的企业，由镇街（平台）组织认定，认定结果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报送企业的申报材料、汇总表。2.对入驻企业创办科创园内的企业，由镇街（平台）负责对企业的申报材料、数据进行初审，出具汇总表，盖章并签署意见，分批上报领导小组办公室，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认定。

（三）公示。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拟认定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向社会公示。

（四）认定。对公示无异议的申请认定企业，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文公告授予“余杭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称号。

三、申报材料

（一）《余杭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认定申请表》一份。

（二）附件材料一套:包括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与申报表对应时间段的财务报表复印件、研发投入证明（入驻企业创办科创园的企业，需提交指定会计事务所出具的研发投入专项审计报告，审计费用由区财政统一支付）。知识产权证书或受理通知书复印件，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研发人员清单。

四、监督管理

（一）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实行动态管理。区科技局、财政局根据半年报、年报统计数据，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和抽检，对不符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认定要求的企业，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文取消其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称号。

（二）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实行报表制度，每半年填报一次，镇街（平台）负责对报表的催报、初审，区统计局、科技局负责对报表的审核、汇总。

（三）申报企业在申请认定中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采取其它欺诈手段骗取了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称号的，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文取消其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称号，不得再申请认定。

（四）已认定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因变更经营范围、合并、分立、转业、迁移或歇业的，须向所在镇街（平台）报告，由镇街（平台）统一报至领导小组办公室，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文取消其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称号，对其中需保留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称号的，需重新申请认定。对生产、经营范围未改变，但企业名称发生改变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如需保留称号，须办理更名手续。

五、本认定办法由区科技局、财政局负责解释。

附件：1.余杭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认定申请表

2.企业研发费用清单

3.企业研发人员清单

4.余杭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认定汇总表

5.会计师事务所名单及联系方式

附件1

余杭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认定申请表
	企业名称（盖章）
	
	企业法人
	

	所在园区
	
	入园时间
	

	注册时间
	
	注册资金

（万元）
	

	租赁面积

（平方米）
	
	所属领域
	

	销售收入

（万元）
	
	研发投入

（万元）
	

	职工总数（人）
	
	研发人员数（人）
	

	知识产权申请数（件）
	
	知识产权授权数（件）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情况简介



	平台（镇街）意见（盖章）：



注：请企业根据认定条件（四）填写“销售收入”、“研发投入”栏数据，并提交相应时间段的财务证明。
附件2

企业研发费用清单
单位：万元

	人员人工
	

	直接投入
	

	折旧费用与长期待摊费用
	

	设计费用
	

	装备调试费
	

	无形资产摊销
	

	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
	

	其他费用
	

	合  计
	


研发经费类别及说明

一、人员人工
从事研究开发活动人员（也称研发人员）全年工资薪金，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年终加薪、加班工资以及与其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支出。
二、直接投入
企业为实施研究开发项目而购买的原材料等相关支出。如：水和燃料（包括煤气和电）使用费等；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达不到固定资产标准的模具、样品、样机及一般测试手段购置费、试制产品的检验费等；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简单维护费；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发生的租赁费等。
三、折旧费用与长期待摊费用
包括为执行研究开发活动而购置的仪器和设备以及研究开发项目在用建筑物的折旧费用，包括研发设施改建、改装、装修和修理过程中发生的长期待摊费用。
四、设计费用
为新产品和新工艺的构思、开发和制造，进行工序、技术规范、操作特性方面的设计等发生的费用。
五、装备调试费
主要包括工装准备过程中研究开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如研制生产机器、模具和工具，改变生产和质量控制程序，或制定新方法及标准等）。
为大规模批量化和商业化生产所进行的常规性工装准备和工业工程发生的费用不能计入。
六、无形资产摊销
因研究开发活动需要购入的专有技术（包括专利、非专利发明、许可证、专有技术、设计和计算方法等）所发生的费用摊销。
七、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
是指企业委托境内其他企业、大学、研究机构、转制院所、技术专业服务机构和境外机构进行研究开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项目成果为企业拥有，且与企业的主要经营业务紧密相关）。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的发生金额应按照独立交易原则确定。
认定过程中，按照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发生额的80％计入研发费用总额。
八、其他费用
为研究开发活动所发生的其他费用，如办公费、通讯费、专利申请维护费、高新科技研发保险费等。此项费用一般不得超过研究开发总费用的10％，另有规定的除外。
附件3

企业研发人员清单

	序号
	姓名
	年龄
	职务
	职称
	学历
	专业
	所获荣誉

	1
	
	
	
	
	
	
	如“入选省千人计划”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附件4

余杭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认定汇总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园区
	注册时间
	入园时间
	注册资金（万元）
	租赁面积（平方米）
	销售收入（万元）
	研发投入（万元）
	职工数（人）
	研发人员数（人）
	知识产权申请数（件）
	知识产权授权数（件）
	企业联系人
	手机
	所在镇街（平台）

	
	
	
	
	
	
	
	
	
	
	
	
	
	
	
	

	
	
	
	
	
	
	
	
	
	
	
	
	
	
	
	

	
	
	
	
	
	
	
	
	
	
	
	
	
	
	
	

	
	
	
	
	
	
	
	
	
	
	
	
	
	
	
	

	
	
	
	
	
	
	
	
	
	
	
	
	
	
	
	

	
	
	
	
	
	
	
	
	
	
	
	
	
	
	
	

	
	
	
	
	
	
	
	
	
	
	
	
	
	
	
	

	
	
	
	
	
	
	
	
	
	
	
	
	
	
	
	

	
	
	
	
	
	
	
	
	
	
	
	
	
	
	
	

	
	
	
	
	
	
	
	
	
	
	
	
	
	
	
	


附件5

会计师事务所名单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
	联系人
	办公室电话
	手机

	杭州天辰会计师事务所
	袁玉峰
	86234998
	13606811802

	杭州恒辰会计师事务所
	吴忠民
	89160588
	13386516966

	杭州永信会计师事务所
	蒋勇华
	86227409
	13306819923

	杭州东欣会计师事务所
	陈国荣
	89160666
	15968815383

	杭州和然会计师事务所
	姚建国
	86163988
	13805776923

	杭州天惠会计师事务所
	王艳
	88737216
	13646823315


抄送：区委办，祝振伟副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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